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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卫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
稿）》起草说明

根据《中卫市人民政府 2022 年立法工作计划》，《中卫市

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》为 2022 年我市地方政府规章立法项目，

市司法局为起草单位。在结合我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现状，借鉴

其他省市先进经验的基础上，起草了《中卫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

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
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《办法》的必要性

近年来，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，城镇化进程的日益

加快，各地产生的建筑垃圾也日益增多，而目前我市没有相应的

法规或规章对此进行有效的监管，导致在建筑垃圾管理方面存在

规范化程度不高、管理效果不够理想的情况。一是建筑垃圾处置

消纳、利用能力不足，部分建筑垃圾未经任何处理，就被运往郊

外或乡村露天堆放、填埋，不但占用了宝贵的土地资源，还对土

壤、水源、河道、植被等造成了很大的危害；二是建筑垃圾运输

市场管理混乱，建筑垃圾清运和堆放过程中的遗撒、扬尘等问题

突出，对市容市貌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；三是存在建筑垃

圾混入生活垃圾和其他固体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情况，不但违背

垃圾分类的政策规定，也影响到其他固体废物的处理。因此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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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建筑垃圾管理势在必行，制定出台《办法》，依法加强建筑垃

圾管理十分必要。

二、《办法》起草依据

《办法》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

定》和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

法规和规章，同时参考借鉴了普洱市、滁州市、内江市、商洛市

等地的城市建筑垃圾管理立法经验。

三、《办法》起草过程

根据市政府 2022 年立法工作安排，为确保《办法》起草工

作顺利进行，市司法局成立了立法起草工作小组，将立法工作摆

上了全局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。一是强化目标管理。结合城市管

理实际，市司法局制定立法起草工作计划，根据立法工作时间节

点，做好调研、起草及相关材料收集整理工作，确保立法工作有

序进行；二是加快工作进度。2022 年 2 月初，市司法局抽调精

干力量，组建了《办法》起草专班，三个多月来，起草工作组先

后多次对《办法》的框架结构、章节设置、条文内容等进行讨论

研究，形成了《办法》初稿；三是实地调研座谈。2022 年 5 月，

由市司法局牵头，会同市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局、住房城乡建

设局等部门到沙坡头区、中宁县、海原县进行实地调研座谈，征

求两县一区政府及相关部门意见。对征求的意见吸收采纳后，形

成了《办法》征求意见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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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《办法》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共 7 章 39 条。

第一章“总则”共 9 条，主要规定了制定目的，适用范围，概

念解释、遵循原则、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、基层职责、收费规定

和投诉举报。

第二章“建筑垃圾排放管理”共 8 条，主要对源头规定、行为

要求、产生要求、工地要求、处置核准、证书管理、个人清运及

鼓励引导进行了规定。

第三章“建筑垃圾运输管理”共 2 条，主要规定了运输核准和

建筑垃圾运输管理方面的内容。

第四章“建筑垃圾消纳管理”共 5 条，主要规定了消纳场的设

置、规划批准、设置要求、管理及封场。

第五章“建筑垃圾综合利用”共 3 条，主要规定了建筑垃圾的

综合利用、鼓励引导等。

第六章“法律责任”共 11 条，主要明确了“擅自或超出核准范

围处置建筑垃圾”“未及时清运建筑垃圾”“违规使用建筑垃圾

处置核准文件”等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及执法主体。同时，对相

关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不履行职责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也进行

了明确。

第七章“附则”共 1 条，主要明确了本办法的施行日期。


